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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帝
教
天
人
研
究
學
院
第
二
期
正
期
班
招
生
簡
章 

壹
、
招
生
宗
旨
：
天
人
研
究
學
院
為
培
育
具
有
天
人
研
究
學
養
之
救
劫
宏
教
人
才
，
推
廣
中
華
文
化
宇
宙
真
道
，
特
設
立
多
元
教
學
課
程
。 

貳
、
招
生
班
別
：
第
二
階
段
正
期
班 

參
、
招
生
對
象
：
專
科
畢
業
或
同
等
學
歷
（
完
成
第
一
階
段
先
修
班
課
程
者
）、
有
志
研
究
與
推
廣
宇
宙
大
道
天
人
之
學
奧
秘
者
。 

肆
、
上
課
時
間
：
採
隔
週
六
、
日
上
課
，
上
課
時
間
為
： 

第
一
學
年
上
學
期
：（
１
）
十
月
六
、
七
日
（
２
）
十
月
十
三
、
十
四
日
（
３
）
十
月
廿
七
、
廿
八
日
（
４
）
十
一
月
十
、
十
一
日 

（
５
）
十
一
月
廿
四
、
廿
五
日
（
６
）
十
二
月
八
、
九
日
（
７
）
十
二
月
月
廿
二
、
廿
三
日
（
８
）
九
十
七
年
元
月
五
、
六
日
。 

第
一
學
年
下
學
期
：（
１
）
九
十
七
年
三
月
十
五
、
十
六
日
（
２
）
三
月
廿
九
、
卅
日
（
３
）
四
月
十
二
、
十
三
日
（
４
）
四
月
廿
六
、
廿
七
日 

（
５
）
五
月
十
、
十
一
日
（
６
）
五
月
廿
四
、
廿
五
日
（
７
）
六
月
七
、
八
日
（
８
）
六
月
廿
一
、
廿
二
日
。 

伍
、
上
課
地
點
：
南
投
縣
魚
池
鄉
中
明
村
文
正
巷
四
十
一
號  

天
帝
教
鐳
力
阿
道
場
天
人
研
究
學
院 

陸
、
授
課
科
目
：
涵
靜
老
人
天
命
思
想
研
究
、
史
記
研
究
、
中
國
思
想
史
（
一
）（
三
代
至
秦
漢
） 

（
每
一
科
目
二
學
分
） 

柒
、
修
業
規
定
：（
一
）
修
課
一
律
採
學
分
制
，
採
自
學
研
讀
及
課
堂
講
授
綜
合
評
量
方
式
，
完
成
本
階
段
規
定
學
分
（
廿
四
學
分
）
及
實
修
課
程
；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社
會
人
士
，
以
完
成
規
定
之
廿
四
學
分
為
主
，
始
能
結
業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二
）
成
績
以
授
課
筆
記
、
心
得
報
告
、
筆
試
測
驗
為
評
量
標
準
，
缺
課
達
三
分
之
一
者
扣
該
科
總
分
五
分
；
缺
課
達
二
分
之
ㄧ
者
該

科
不
予
計
分
。 

（
三
）
本
階
段
結
業
學
員
授
予
「
宗
教
學
學
士
」
畢
業
證
書
。
並
得
參
加
天
人
研
究
學
院
中
國
道
學
研
究
所
碩
士
班
。 

捌
、
學
習
奉
獻
：
全
修
生
，
每
學
期
新
台
幣
六
千
元
整
（
選
修
生
，
每
一
學
分
新
台
幣
一
千
三
百
元
），
書
籍
自
費
。 

玖
、
報
名
資
料
：
（
資
料
未
齊
全
者
，
恕
不
受
理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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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一
）
填
寫
報
名
表
乙
份
（
應
黏
貼
照
片
）
，
另
繳
交
六
個
月
內
一
吋
照
片
一
張
（
背
後
填
寫
姓
名
） 

（
二
）
繳
交
最
高
學
歷
證
書
影
本
。 
（
三
）
自
傳
乙
篇
（
一
千
字
左
右
）
。 
（
四
）
研
究
心
得
乙
篇
（
題
目
：
「
我
對
中
華
文
化
的
認
知
」
，
三
千
字
以
內
）
。 

壹
拾
、 

報
名
日
期
： 

（
一
）
報
名
時
間
：
自
即
日
起
至
九
十
六
年
九
月
廿
五
日
止 

（
二
）
報
名
方
式
：
一
律
採
通
訊
報
名
，
請
填
妥
報
名
表
，
並
備
妥
相
關
資
料
，
郵
寄
本
學
院
教
務
處
劉
大
復
同
奮
收
（
地
址
：
南
投
縣
魚
池

鄉
中
明
村
文
正
巷
四
十
一
號
）
，
信
封
註
明
「
報
考
天
人
研
究
學
院
正
期
班
」
字
樣
，
經
本
院
審
查
後
，
通
知
參
加
入
學

甄
試
。 

壹
拾
壹
、
甄
試
日
期
：
民
國
九
十
七
年
九
月
卅
日
（
日
）
上
午
十
時 

壹
拾
貳
、
甄
試
地
點
：
天
帝
教
天
人
研
究
學
院
（
南
投
縣
魚
池
鄉
中
明
村
文
正
巷
四
十
一
號
）
。 

壹
拾
參
、
甄
試
審
核
標
準
：  

口
試
成
績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（
口
試
內
容
：
中
華
文
化
基
礎
概
念
、
國
學
基
礎
）
，
書
面
審
查
成
績
（
含
研
究
心
得
）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。 

壹
拾
肆
、
錄
取
通
知
： 

甄
試
完
畢
後
個
別
通
知
，
預
定
報
到
開
學
日
期
為
民
國
九
十
六
年
十
月
六
日
。 

壹
拾
伍
、
簡
章
與
報
名
表
可
自
天
帝
教
網
站
下
載
，
或
向
各
地
教
院
教
務
中
心
索
取
，
亦
可
來
信
向
本
學
院
教
務
處
劉
大
復
同
奮
索
取
（
附
回
郵
信
封
）
，

本
學
院
聯
絡
電
話
：
（0

四
九
）
二
八
九
八
四
四
六
（
代
表
號
）
轉
分
機
三0

 
0，

傳
真
電
話
：（
０
四
九
）
二
八
九
五
九
八
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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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
細
內
容
請
洽
本
學
院
教
務
處
秘
書
劉
大
復
同
奮
。 


